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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

一、吸收合并情况概述

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

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

案》。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琥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琥珀物业”）

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宣城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宣城置业”）。吸

收合并完成后，琥珀物业存续，宣城置业将依法注销。

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请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合并双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合并方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安徽琥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3、注册地址：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319 号仁和大厦 606 室

4、注册资本：1,200 万元

5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100095078512J

6、法定代表人：张宇

7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住宿服务；餐饮服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

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物业管理；酒店管理；日用百货销售；



个人卫生用品销售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家政服务；房地产经纪；住房租赁；园林

绿化工程施工；贸易经纪；餐饮管理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宠物服务（不

含动物诊疗）；养老服务；康复辅具适配服务；农副产品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

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；食品互联网销

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

制的项目）

8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琥珀物业 100%股权。

9、主要财务情况：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63,331,260.20 元 55,068,887.54 元

负债总额 42,987,475.75 元 41,362,878.24 元

所有者权益 20,343,784.45 元 13,706,009.30 元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72,529,598.90 元 46,798,066.59 元

净利润 89,887.27 元 -6,637,775.15 元

10、琥珀物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。

（二）被合并方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宣城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3、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宣城市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城路

4、注册资本：6,000 万元

5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18000636319428

6、法定代表人：鲁冰洋

7、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一般经营项目：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

售、租赁。（凭有效资质经营）

8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宣城置业 100%股权。

9、主要财务情况：

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82,198,161.59 元 74,515,858.96 元

负债总额 3,591,567.16 元 2,536,391.75 元

所有者权益 78,606,594.43 元 71,979,467.21 元

项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3,075,270.44 元 445,768.23 元

净利润 -198,727.11 元 -6,627,127.22 元

10、宣城置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。

三、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及相关安排

（一）合并方式

琥珀物业拟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宣城置业。吸收合并后，琥珀物业存续

经营，公司名称、股权结构保持不变，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

原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进行调整（如涉及），最终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的变更情

况以届时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后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。宣城置业依法注销，其全部

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人员、相关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均由琥珀物业依法承继。

（二）相关安排

合并各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签署相关协议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

单，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，共同办理资产移交、权属变更、税务清算、工

商注销登记等手续，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。

四、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对公司的影响

1、本次琥珀物业吸收合并宣城置业，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其

他全资子公司的情形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、优化治理结构、降低管

理成本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
2、本次涉及吸收合并的合并方与被合并方，其财务报表均已纳入公司合并

财务报表范围，吸收合并后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整

体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琥珀物业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；

3、宣城置业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。

特此公告。

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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